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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政策变更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截止 2014 年 6 月 30日归属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总资产及归属于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数据没有影响，对本集团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产生重大影响。 

 

一、概述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执行财政部颁布

的企业会计准则，并已在 2013 年度财务报表中提前采用财政部于

2014年 1月至 3月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 长期股权投资》(修

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 9 号- 职工薪酬》(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39号- 公允价值计

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40 号- 合营安排》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

- 合并财务报表》(修订)。本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41 号- 在

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对本公司截至 2014 年 6 月 30日止财务报表

进行调整。该等调整属于会计政策发生变更。 

在 2014 年 08 月 22 日举行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上，本

公司董事会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关于根据财政部颁布的新规则对本公

司财务报表进行调整的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有关董事会会议的情

况，请参见本公司同日披露的《第七届十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二、具体情况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1、会计政策变更的性质、内容和原因 

本公司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并已在 2013 年度财务

报表中提前采用财政部于 2014 年 1 月至 3 月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第 2 号- 长期股权投资》(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 9号- 职工薪酬》

(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修订)、《企业会计

准则第 39 号- 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40 号- 合营安排》

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33号- 合并财务报表》(修订)。本公司根据《企

业会计准则第 41号- 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对本公司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止财务报表进行调整。该等调整属于会计政策发生变更，

須做追溯调整，但对本公司财务报表不产生重大影响。 

 

2、会计政策变更对当期和各个列报前期财务报表中受影响的项

目名称和调整金额 

《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 长期股权投资》(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修订）规范的长期股权

投资不再包括投资企业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

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投资。同时修订

后的准则明确了成本法和权益法的核算，以及因追加投资等原因能够

对被投资单位施加控制、重大影响或实施共同控制，因处置部分股权

投资等原因丧失了对被投资单位的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对联

营企业或合营企业的权益性投资全部或部分分类为持有待售资产等

特殊事项的会计处理。公司管理层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

权投资》（修订）将本集团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

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投资从长期股



权投资中分类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并已于2013年财务报表进行

了追溯调整。 

单位：千元 

 调整前 调整后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合并财务报表：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000,000 1,000,000 1,290,726 1,290,726 

长期股权投资 4,091,872 4,078,086 3,801,146 3,787,360 

公司财务报表：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000,000 1,000,000 1,008,916 1,008,916 

长期股权投资 4,750,976 4,772,186 4,742,060 4,763,270 

 

除以上影响外，公司管理层认为该准则的采用未对本集团的财务

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 职工薪酬》(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 职工薪酬》（修订），明确了短期薪酬、

带薪缺勤、累计带薪缺勤、利润分享计划、离职后福利、辞退福利、

其他长期职工福利等相关定义，新增了离职后福利和其他长期职工福

利的会计处理，修改了辞退福利的会计确认时点。此外，准则还规范

了企业向职工提供的短期薪酬和其他长期职工福利。公司管理层认为

该准则的采用未对本集团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修订)进一步规范了财

务报表的列报，并包含了持有待售、其他综合收益及综合收益总额等



与财务报表列报相关的内容。本集团已在公司及合并利润表中根据修

订后的准则要求在利润表其他综合收益部分，将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划

分为两类：(1)后续不会重分类至损益的项目；(2)在满足特定条件的

情况下，后续可能重分类至损益的项目。 

 

《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 公允价值计量》  

《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 公允价值计量》规范了公允价值的定

义，由“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者

债务清偿的金额”修改为“市场参与者在计量日发生的有序交易中，

出售一项资产所能收到或者转移一项负债所需支付的价格”；提供了

确定公允价值的指引，并引入了有关公允价值计量的披露要求。采用

本准则导致本集团本年度财务报表中对公允价值信息进行更广泛的

披露。除此以外，采用该准则不会对财务报表项目的确认和计量产生

重大影响。  

 

《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 合营安排》  

《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 合营安排》规范了合营安排的认定、分

类以及各参与方在合营安排中权益等的会计处理。修订前的《企业会

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将合营安排分为共同控制经营、共

同控制资产和合营企业。共同控制经营是指本集团使用其资产或其他

经济资源与其他合营方共同进行某项经济活动(该经济活动不构成独

立的会计主体)，并且按照合同或协议约定对该经济活动实施共同控

制；共同控制资产是指本集团与其他合营方共同投入或出资购买一项

或多项资产，按照合同或协议约定对有关的资产实施共同控制的情

况；合营企业是指本集团与其他投资方对其实施共同控制的被投资单



位。修订后合营安排分为共同经营和合营企业。共同经营，是指合营

方享有该安排相关资产且承担该安排相关负债的合营安排。合营企业

是指合营方仅对该安排的净资产享有权利的合营安排。公司管理层认

为该准则的采用未对本集团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 合并财务报表》(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修订)，修订了“控制”

的定义，由“能够决定另一个企业的财务和经营政策，并能据以从该

企业的经营活动中获取利益的权力”修订为“投资方拥有对被投资

方的权力，通过参与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而享有可变回报，并且有能

力运用对被投资方的权力影响其回报金额”，并包括了针对复杂情况

的广泛指引。  

 

公司管理层认为上述准则的采用不会对本集团财务报表产生重

大影响。本公司2013年度经审计财务报表已按上述各项准则的规定进

行列报和披露。  

 

《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 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 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规范并修改

了企业对子公司、合营安排、联营企业以及未纳入合并范围的结构化

主体中所享有的权益的相关披露要求。 

本公司已在本中期财务报告中根据该准则增加了相关披露。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会计师事务所的结论性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调整符合公司目前的实际情况，会计



政策的变更合理，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会计准则以及本公司《公司章

程》和相关管理制度的规定。 

监事会认为：本公司相关会计政策变更合理，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亦符合相关会计准则和国家有关政策的规定，未发现会计政策变更的

审批程序存在违反相关法规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规定的情形。 

本公司审计师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根据审计

师的工作程序，审计师认为对本集团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产生重大

影响。 

上述意见的详细情况，可参阅上网公告附件以及本公司同日披露

的《第七届十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四、上网公告附件 

1、《独立董事意见函》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08-25 


